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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碎股買賣日期之澄清公告

茲提述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一日之公告（「該
公告」），內容有關建議供股。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就該公告中有關碎股買賣日期之內容作出以下澄清及修訂（修訂以下劃線及粗
體標示）：

「完成供股後，本公司的每手買賣單位將維持為10,000股股份。為促使供股後發生的碎股
買賣，本公司已委聘力高證券有限公司，以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九時
正至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包括首尾兩日）期間在市場盡最大努力
為股份碎股持有人安排對盤服務。股份碎股持有人務請注意，上述對盤服務乃按盡力基
準進行，概不保證股份碎股買賣可獲成功對盤，並將視乎是否有足夠數目的股份碎股以
供對盤。股東如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務請諮詢其財務顧問。碎股安排的詳情將於供
股章程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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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預期時間表

因此，以下載列實施供股之經修訂預期時間表。經修訂預期時間表須視乎股東特別大會
結果以及達成供股之條件而定，因此僅供說明之用。本公司將就經修訂預期時間表的任
何更改適時以獨立公告的方式公佈。本公佈內所有時間及日期均指香港本地時間及日
期。

事件 香港日期及時間

二零二三年

有關供股的通函、代表委任表格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的預期寄發日期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二零二四年

為合資格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而遞交股份
過戶文件的最後時限

一月四日（星期四）
下午四時三十分

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確定有權出席股東
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身份

一月五日（星期五）
至一月十一日（星期四）

（包括首尾兩日）

遞交股東特別大會適用的代表委任表格的最後時限
（股東特別大會時間前不少於48小時）

一月九日（星期二）
上午十一時正

確定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記錄日期 一月十一日（星期四）

批准供股的股東特別大會的預期日期及時間 一月十一日（星期四）
上午十一時正

公佈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一月十一日（星期四）

恢復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一月十二日（星期五）

與供股有關的以連權基準買賣股份的最後日期 一月十二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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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香港日期及時間

二零二四年

與供股有關的以除權基準買賣股份的首日 一月十五日（星期一）

股東為合資格參與供股而遞交股份過戶文件的最後時限 一月十六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三十分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確定供股的資格 一月十七日（星期三）至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包括首尾兩日）

確定供股資格的記錄日期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恢復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寄發章程文件（包括暫定配額通知書、額外申請表格
及供股章程）（如屬除外股東，僅為供股章程）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買賣未繳股款供股股份的首日 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分拆暫定配額通知書的最後時限 一月三十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三十分

買賣未繳股款供股股份的最後日期 二月二日（星期五）

接納供股股份及繳付股款以及申請額外供股股份
及繳付股款的最後時限

二月七日（星期三）
下午四時正

終止包銷協議及供股成為無條件的最後時限 二月九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三十分

公佈供股配發結果 二月十六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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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香港日期及時間

二零二四年

寄發繳足股款供股股份的股票及將郵寄全部
或部分不獲接納額外申請的退款支票（如有）

二月十九日（星期一）

繳足股款供股股份開始買賣 二月二十日（星期二）

指定經紀開始於市場上提供股份碎股配對服務 二月二十日（星期二）
上午九時正

指定經紀終止於市場上提供股份碎股配對服務 三月十一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正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均維持不變。

代表董事會
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呂卓恒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呂卓恒先生及趙德偉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許一
安先生、陳柏楠先生及劉健成博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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